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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 

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格通信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18

年 6 月 2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广州海格通

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8】第 499 号，以下简称“问

询函”）。 

根据问询函的要求，经公司认真仔细核查，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书面

回复，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： 

问题 1：2018 年 2 月 11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

告》，称无线电集团计划自 2018 年 2 月 11 日起 6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

价交易、大宗交易、协议转让等方式增持你公司股份，增持金额拟不超过 10 亿

元人民币，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%，增持价格不高于 16.00 元/股。请

说明本次无线电增持承诺与 2018 年 2 月 11 日出具的增持承诺的关系，本次增

持承诺是否构成承诺事项的变更。如是，请严格按照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指引》（2015 年修订）第 4.5.6 条的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回复： 

公司 2018年 6月 20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增持公

司股份的公告》与公司在 2018 年 2月 11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

的公告》增持承诺内容一致，增持主体、增持目的、增持方式、增持金额、增持

价格、实施期限、资金安排等条件均未发生改变，是同一承诺内容，并未构成承

诺事项的变更。 

增持内容要素对比如下： 



项目 本次增持承诺 
2018 年 2 月 11 日出具的 

增持承诺 

是否涉及承诺

事项的变更 

增持主体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否 

增持目的 

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

的认可及对公司未来持续

稳定发展的信心 

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

认可及对未来持续稳定发展

的信心 

否 

增持数量 

增持金额拟不超过 10 亿元

人民币，增持比例不超过公

司总股本的 5% 

增持金额拟不超过 10 亿元人

民币，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

总股本的 5% 

否 

增持价格 不高于人民币 16.00 元/股 不高于人民币 16.00 元/股 否 

实施期限 2018 年 8 月 10 日前 
自 2018 年 2月 11 日起 6个月

内 
否 

资金安排 无线电集团自有资金 无线电集团自有资金 否 

综上，本次增持承诺不构成承诺事项的变更，不涉及变更承诺事项的相关审

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问题 2：无线电集团计划成立中邮证券珠江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，请说明

该资产管理计划的资金来源，是否为无线电集团实际控制的资产管理计划。 

回复： 

中邮证券珠江 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由无线电集团实际控制，资金来源为无

线电集团自有资金。该资产管理计划将按照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《关

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9号）内容实施增持计划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问题 3：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回复： 

公司没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6月 27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